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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讲爱的地方。然而，遇到

家事纠纷时，很多人又绕不开法律。

当温情的家事和冰冷的法律发生碰

撞时，法院该如何处理呢？近年来，

温岭法院不断探索和创新家事案件

的审理和裁判，把对簿公堂的亲人对

彼此的伤害降到最低。近日，记者就

此与温岭法院院长陈文通进行了一

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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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职能“立柱子”

记者：您好，陈院长，温岭法院近期在
开展家事审判活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陈文通：温岭法院虽然不是最高人民

法院确定的开展家事审判改革的试点法

院，但我院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家事审判

工作。一方面，我院有开展家事审判活动

的传统，建立了妇女儿童老人维权的绿色

通道，为他们提供咨询、指导和救助，做到

及时审判、及时执行。另一方面，我院设立

了家事审判专业合议庭、家庭审判调解委

员会，不仅能解决家事纠纷，还起到了调

整、修复婚姻家庭关系，尽力抚平当事人心

理创伤的作用。2017年，我院还出台了

《家事案件审理规程（试行）》，该规程共有

60条，明确家事案件的审理流程，规范家

事审判的程序和裁判，为维护婚姻家庭的

稳定奠定了基础。

聚合资源“搭台子”

记者：您认为，温岭法院探索和创新化
解家事纠纷的主要目的和动力是什么？

陈文通：家事纠纷主要涉及婚姻家庭、

继承纠纷等，离婚纠纷是家事案件中的主

要类型。据统计，2015年至2017，温岭法

院共受理了家事案件4616件，离婚纠纷

3891 件，占 84.29%，涉案标的额近 1亿

元。这些家事纠纷不能单纯地对照法条来

分辨是非曲直，一判了之，而是应该要消除

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缝合感情裂缝，我

们化解家事纠纷的目的就是要“审理一个

案件，稳定一个家庭”。

同时，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和

创新家事审判也是势在必行。

人尽其用“辅路子”

记者：温岭法院在开展家事审判中，有
哪些亮点或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陈文通：我认为，家事审判不应仅仅停

留在个案上，应以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

为目标，实现家庭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审判队伍上，我院成立了家事审判专

业合议庭，挑选“专业精良+经验老练”的

法官组成审判团队，适时邀请妇联专职陪

审员参加审判，运用他们丰富的生活阅历，

熟悉乡情民俗、擅长人际沟通、办案耐心细

致、审判技巧娴熟的有利条件来审理家事

案件，以实现家事案件审理的集约化、专

业化，提高家事案件的审判质效，并以此

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家事纠纷圆满解决的

司法需求。

我们还组建了家事审判调解委员会，

成员包括从事家事审判的员额法官、负责

诉前调解的法官助理和人民调解员以及特

邀调解员，依托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妥善化解家事纠纷。

审判方法上，我们注重“规范化+人性

化”，灵活运用网络技术，开展家事案件的

远程庭审和调解工作，如我院的石陈法庭

就利用微信视频连线身在异国的被告，对

其离婚纠纷一案进行调解。

为使反家庭暴力法落到实处，我院出

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细则》，对人

身安全保护的申请方式、申请条件、立案审

查、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

同时，我们开辟了反家暴绿色通道，方

便受害妇女提起人身安全保护申请，对家

暴受害者实行优先立案、优先排期、优先审

理。注重立审衔接工作，要求立案庭在审

查立案时，对有主张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

及时通知业务庭，并引导当事人提供报警

记录、受伤医疗证明等，引导当事人提起保

护令申请。

纠纷处理上，我院注重“司法审判+多

元化解”的结合，与市妇联一起聘请了13

位具有多年调解经历、心理咨询知识、妇女

工作经验的专门人士为婚姻家庭纠纷调

解员，充分发挥她们熟悉基层情况、善于

做思想工作的优势，让她们全程参与协助

家事纠纷的化解，打造家事纠纷全方位调

解、综合协调解决家事纠纷的合力。同

时，始终坚持审前调解、协助调解、温馨调

解、巡回调解四位一体调解机制，注意与

市司法局的工作联动，设立调解室，充分

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婚姻家庭纠纷中

的职能作用。

我们还非常重视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

训，不定期安排员额法官讲课，努力提升调

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注重对家事调解

协议的司法确认，提高调解协议的公信力；

不断充实驻庭调解能力，加强家事案件诉

前、诉中的调解。比如箬横法庭的“春芳维

权工作室”“阳光调解室”，从2012年成立

至今已为上千名群众提供了法律咨询和家

庭调解的服务，深受好评。

特别是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上，

我们还还试水观护评估制度，保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父母离婚时，要么都想争取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权，要么互相推诿不管。

未成年子女心智尚未成熟，有些时候不能

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导致其利益

受损。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信息来帮助法

官作出准确的判断，仅仅凭法院的力量还

无法实现。我们就从陪审员、调解员、村

居干部当中选取观护评估员，并邀请有一

定的社会阅历和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乐

于从事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工作，且最好具

有心理学、教育学及法律方面基本知识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人士，客观评

估当事人的生活状况和（外）祖父母的抚

养意愿等裁量因素，有效减缓低龄当事人

的情绪化冲动，避免承办法官过大地行使

自由裁量权，确保司法公正公开。

契合改革“圆桌子”

记者：您认为当前的家事审判还存在
哪些难点？怎样改进？

陈文通：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家事案件的审理难度确实很高。

家事案件涉及的是家庭内部事务，事

关双方的感情、隐私，外人往往无从知晓真

相。即使遇到家庭暴力，不愿离婚者往往

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或者“床头打架床尾

和”，既不会保留证据，更不会向有关部门

反映或打110报警。这就导致取证难。

意图离婚者往往在离婚前就将有关财

产或证据材料隐匿、销毁或转移，一旦进入

诉讼程序，另一方会面临很大的举证障

碍。有的当事人为了多分财产，虚列债务，

尤其是丈夫经商办企业而妻子不掌握经营

状况的，一旦男方提起离婚，女方可能会在

财产和债务方面陷入举证困难的局面，导

致法院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认定

困难，共同财产分割困难。

此外，涉案财产标的额不断增加、新类

型案件不断增多，也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

度。如离婚案件中要求确认亲子关系，或

因婚外恋引发的合法配偶主张赠与无效的

诉请等。

我认为，对需要化解婚姻危机的案件

应当适当延长审限，以便法官有更多的时

间了解案情。对于一方当事人转移、变卖、

隐藏财产或与他人同居、重婚等重要案件

事实，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申请及提供的

线索，依职权向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案

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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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与妇联联合召开化解家事纠纷的新闻发布会石陈法庭法官用微信调解离婚案件

家事审判让法律更有温度
对话温岭法院院长


